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(續)
(金額除另予註明外，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)

67

本公司為維護股東權益本著積極負責態度，並為維護土地資產價值，本公司願

意自行投入污染整治事宜以協助政府解決問題，整治迄今，已於民國一○五年

七月一日經苗栗縣政府發函解除本土地之所有列管事項，該土地得以完全活化

利用。

3. 截至民國一○五年九月三十日止，本公司已開立信用狀，尚未進口之金額為

2,794千元。

4. 本公司截至民國一○五年九月三十日止，他人購地或工程合約等而收受之應收

保證票據與存入保證票據為169,670千元。

5. 本公司截至民國一○五年九月三十日止，向銀行融資及工程業務等，而開立之

應付保證票據與存出保證票據為2,108,290千元。

十、 重大之災害損失

無此事項。

十一、 重大之期後事項

1. 與訴訟相關期後事項請詳附註十二、11。

2. 本公司預計於民國105年11月14日董事會討論處分苗栗縣竹南鎮鹽館前段土

地，如蒙通過，將依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買賣相關手續。

十二、 其  他

1. 金融工具之種類

金融資產

105.9.30 104.12.31 104.9.30
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

資產－持有供交易

$9,000 $- $1,802

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(包含以成本

衡量之金融資產$89,272)
89,784 89,272 89,272

放款及應收款：

現金及約當現金

(不含庫存現金及週轉金)
191,910 166,142 135,177

應收票據(含關係人) 20,747 127,032 138,627
應收帳款(含關係人) 28,027 14,185 16,767
其他金融資產－非流動 603 3,802,387 3,802,387
合  計 $340,071 $4,199,018 $4,184,032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